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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财办农〔2024〕35 号

镇安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县级相关预算单位：

根据镇安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4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镇巩衔组办发〔2024〕3 号）

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现下达你们 2024 年第一批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2722 万元，具体用途详见附表。中

省衔接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请严格按照用途专款专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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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守衔接资金使用红线。依据《镇安县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遵循“谁管项目、谁用资

金、谁负主责”和“权责对等”的要求。

二、严把衔接资金绩效目标。按照陕西省财政厅《关于

做好 2018 年度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填报工作的通知》(陕

财办函〔2018〕83 号）文件要求，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科学确定绩效目标，积极开展项目绩效目标填报工作，遵循

“谁申请项目资金、谁填报目标”的原则，项目主管部门和

项目实施单位作为绩效目标申报主体，对所报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三、你单位可结合工作实际，根据项目建设需要，预付

不超过项目财政投资部分的 30%作为项目建设启动资金。

四、你单位该项资金 6个月以上仍未执行的，县财政将

直接收回并调整用于当年其他帮扶项目。

五、你单位要严格执行资金周报告制度和资金支出完成

情况约谈制度。

六、你单位在通知财政部门后，可以自行组织本单位对

项目进行检查验收，条件成熟的可委托第三方检查验收，验

收一项，支付一项，对因客观因素变化无法实施确需调整的

项目，要抓紧时间按程序变更计划。

七、严控资金支付进度。按照县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的项目计划和《镇安县过渡期涉农

整合资金管理办法》（镇政办发〔2021〕59 号）文件要求，

项目主管部门监督项目实施和资金报账工作，保证资金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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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安全高效运行，确保资金报账率在 6 月底前达到 60%

以上，9月底前达到 80%以上，11月底前达到 100%，且与项

目进度相匹配。

八、严格资金发放方式。到户资金必须通过“一卡通”

兑付发放。

九、年终按有关规定做好财政决算和有关数据填报工作。

附件：2024 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明

细表

镇安县财政局

2024 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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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内容）

抄送：预算股、国库股。

镇安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1日印发



小计 中央 省级 县级

发改局 以工代赈 740 740 740 2130504 50302 31005

发改局 米粮镇界河村五组污水处理 260 260 260 2130504 50302 31005

发改局 汇总 1000 1000 1000 0 0

交通局 产业路建设（25条） 2330 2330 1330 1000 2130505 50302 31005

交通局 通组路建设（18条） 1670 1670 1670 2130504 50302 31005

交通局 汇总 4000 4000 3000 1000 0

人社局 跨省务工交通补助 350 0 2130505 50999 30399

人社局 农村公益岗位补助 470 470 470 2130505 50999 30399

人社局 汇总 820 470 470 0 0

统战部 少数民族产业 387 387 269 118 2130505 50299 30299

统战部 少数民族村庄规划编制和环境整治 322 322 185 137 2130504 50302 31005

统战部 汇总 709 709 454 255 0

林特产中心 中药材种植 200 0 2130505 50999 30399

林特产中心 汇总 200 0 0 0 0

木王国有林场 林下养殖（秦岭高山生态蜜蜂） 232 232 232 2130505 50299 30299

木王国有林场 汇总 232 232 232 0 0

文旅局 农特产品销售智慧平台建设 90 90 90 2130505 50299 30299

文旅局 汇总 90 90 0 90 0

水利局 农村供水维修养护 300 300 300 2130504 50302 31005

2024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明细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用 途
计划下
达金额

本次下达资金额 支出功
能科目

政府预算
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
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



小计 中央 省级 县级
单位名称 用 途

计划下
达金额

本次下达资金额 支出功
能科目

政府预算
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
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

水利局 汇总 300 300 300 0 0

住建局 云盖寺镇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 500 500 300 200 2130504 50302 31005

住建局 和美镇区建设 1300 1300 1000 300 2130504 50302 31005

住建局 乡村工匠培训 30 30 30 2130505 50299 30299

住建局 汇总 1830 1830 1330 500 0

电子商务和对外经济

服务中心
电商培训 20 20 20 2130505 50299 30299

电子商务和对外经济

服务中心 汇总
20 20 20 0 0

乡村振兴局
农村致富带头人、CEO培训及脱贫户、监

测户实用技术培训
200 200 200 2130505 50299 30299

乡村振兴局
镇安·回龙“雾养茶居”田园综合体产

业配套设施建设
450 450 169 281 2130505 50302 31005

乡村振兴局 罗家营农旅融合产业园配套设施建设 500 500 400 100 2130505 50302 31005

乡村振兴局 重点帮扶镇、村及典型项目调查村 6900 6900 6000 900 2130505 50299 30299

乡村振兴局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贷款贴息 1000 600 600 2130505 50702 31205

乡村振兴局 “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 624 350 350 2130505 50999 30399

乡村振兴局 项目管理费 210 210 210 2130599 50299 30299

乡村振兴局 汇总 9884 9210 7319 1581 310

特产中心 茶叶产业 796.5 796.5 796.5 2130505 50299 30299

特产中心 蚕桑产业 390 390 390 2130505 50299 30299

特产中心 烤烟产业 340 340 340 2130505 50299 30299

特产中心 魔芋产业 190 0 2130505 50299 30299

特产中心 食用菌产业 300 196 196 2130505 50999 30399

特产中心 汇总 2016.5 1722.5 1722.5 0 0



小计 中央 省级 县级
单位名称 用 途

计划下
达金额

本次下达资金额 支出功
能科目

政府预算
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
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

畜牧中心 畜牧养殖到户补助 460 0 2130505 50999 30399

畜牧中心 汇总 460 0 0 0 0

农业农村局 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坪生产基地提升 600 600 400 200 2130505 50299 30299

农业农村局 产业类帮扶工厂（车间）补助资金 100 100 100 2130505 50799 31299

农业农村局 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 300 0 2130505 50299 30299

农业农村局 汇总 1000 700 500 200 0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粮油示范种植 200 200 100 100 2130505 50299 30299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特色玉米产业 8.5 8.5 8.5 2130505 50299 30299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汇

总
208.5 208.5 100 0 108.5

农业农村局 村集体经济 600 600 600 2130505 50299 30299

农业农村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630 1630 998.5 631.5 2130504 50302 31005

农业农村局 汇总 2230 2230 1598.5 0 631.5

总计 25000 22722 18046 3626 1050


